关于《方城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的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河南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我单位对《方城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评估工作通过文件审阅、部门访谈、专家咨询、案例比对及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旨在系统识别、科学研判决策实施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并提出防范化解措施。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1.评估对象：《方城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方政办〔2025〕12号）。
2.评估性质：重大行政决策（属于涉及公共利益、可能对社会秩序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文件）事前风险评估。
3.评估依据：主要包括《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河南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方城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及《实施方案》文本及相关背景材料。
4.核心政策内容概要：《实施方案》旨在规范我县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
其主要内容为明确在土地收储后、出让前，由属地乡镇（街道）完成地面附着物清表，并由县文物部门向省文物局申请开展考古工作；规定考古经费（勘探7元/平方米，发掘1500元/平方米）纳入土地储备成本，由县财政保障。明确了自然资源、财政、文物及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分工与工作流程。
二、风险识别与可控性分析
经系统排查，方案实施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点均具备成熟、有效的管控基础，风险处于低位且可控范围。
第一，政策合规性风险极低。《实施方案》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家关于“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要求，其制定主体、程序及内容框架均于法有据。方案将考古经费明确纳入土地储备成本并由财政保障，从源头上消除了因经费问题引发的操作风险，政策合法性基础坚实。
第二，经济与社会流程风险可控。考古前置虽可能微量延长单宗地块的出让前期周期，但方案通过建立标准化流程，将不可预见因素转化为可预见、可计划的管理环节，反而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从长远看，此举避免了因文物考古问题导致已出让土地项目被迫调整或停滞的更大风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负责任举措，获得了多数潜在市场主体的理解。
第三，关键环节（土地清表）风险可控。方案中涉及的“净地”清表工作，其补偿标准、操作程序均适用我县已施行多年且较为成熟的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政策体系，并非创设新的补偿标准。风险点仅在于既有政策在具体地块的执行层面。只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严格履行现行政策程序，此环节风险即可有效防控，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很低。
第四，公众沟通与社会舆论风险低。随着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宣传的深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已获得社会广泛认同。考古前置工作有利于从源头避免建设过程中破坏文物的事件，本身是一项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积极措施。通过适时的政策解读与科普宣传，易于赢得公众支持，负面舆情风险较低。
第五，部门协作与执行风险较低。《实施方案》清晰界定了文物、自然资源、财政、属地政府等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了流程衔接节点。我县已具备成熟的跨部门重点项目协同机制，可将本方案工作流程嵌入现有机制中顺畅运转，协作障碍小，执行风险低。
三、 风险等级综合评判
综合风险等级评判为低风险，评判依据如下：
方案本身系对上级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细化和落实，无突破性、争议性条款。所涉潜在风险点均非新生事物，我县在征地补偿、部门协同、公众沟通等方面均拥有完备的制度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足以对可能出现的轻微风险进行有效吸附与化解。方案实施预计不会对我县社会稳定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四、 风险防范与保障措施建议
为将已有低风险进一步降至最低，确保方案顺利实施，建议强化以下保障措施：
1.强化宣传解读，凝聚社会共识。方案正式印发后，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及社区宣传等多种渠道，以图文、问答等形式进行通俗化解读，重点阐述政策对保护文化遗产、保障城市长远发展的积极意义，预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固化协同流程，提升执行效能。建议以该方案为基础，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制作配套的具体行动的“说明书”，定期召开协调会，确保流程无缝衔接。
3.夯实资金保障，确保流程顺畅。县财政部门应确保将考古勘探发掘经费足额、及时纳入年度土地储备资金预算，建立便捷高效的请款与支付流程，避免因资金拨付延迟影响整体工作进度。
4.建立信息通报与舆情监测机制。对进入考古前置流程的地块，适时向相关街镇、社区及关注企业通报进展。宣传、网信部门可进行常态化的轻微舆情监测，对可能的误解及时澄清引导。
五、评估结论
经全面、客观、审慎评估，本评估认为，《方城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是一项合法性充分、必要性突出、程序规范的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设计系统周全，风险管控基础良好，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点程度低、可控性强。在落实常规性工作措施和本报告建议的保障机制后，方案实施具备很低的社会稳定风险，不会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评估结论为低风险，建议决策机关按程序审议并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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